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領域有效教學策略說明 

壹、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推動的困境 

「性別平等教育」雖然明定以重大議題的身分，融入各學習領域進行課程，然而自 2001

年正式實施以來，卻面臨各學習領域的本位抗拒，始終停滯在理念宣導與教師專業研習階段

的推動，在學校課程的地位仍屬邊陲地帶。以下茲分述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所遭遇的問題，

再尋求性別平等教育融入領域的有效教學策略。 

 

（一）部分能力指標所指涉的概念過於抽象，不易解讀：教育工作者對性別平 

  等教育的意涵、概念模糊，有些指標意涵重覆或不適合原學習階段學生 

  學習，需要重新檢視、調整。 

（二）融入式/轉化課程設計不易落實：原課綱中並未詳述性別平等議題如何 

  融入各學習領域進行課程設計，致使學校便宜行事，大都以套入方式進 

  行課程教學，成效有限。  

（三）中小學教育工作者缺乏轉化課程知能，加以教師對實踐性別課程的意願 

 普遍不高，願意嘗試者少，致使性別平等教育本質與理念無法完整落實。 

（四）教科書缺乏評鑑機制：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與教材缺乏相關評鑑機制；加以性

別平等教育的課程融入，並未建立評鑑規準，也未能列入各領域教科書審查規準中，

在無從遵循下，很難期待各領域教科書與教材內容能發展性別平等的實質內涵。 

（五）性別平等教育缺乏推動機制：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專業師資、教學資源、諮詢服務不

足。在既定教學時間的擠壓下，徒增學校、教師與學生的負擔，且推動效果有限。 

 



貳、尋求性別平等教育融入領域的有效教學策略     

由上述的推動困境中，可知現場教師在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時，會遇到能力指標解讀、

融入式課程的設計、無專門教科書文本、時間擠壓……等問題，故在思考何謂性別平等融

入領域的有效教學策略時，這些都是必須解決的困境。以下試將課程與教學的設計分成四

大向度來說明，並據此提出性別平等教育的有效教學策略： 

向度  說明  性別平等教育的有效教學策略  自我檢核

一致性 

課 程 設 計

的 動 機 和

理 念 、 能

力 指 標 、

學 習 目

標 、 教 學

活 動 、 教

學 評 量 能

相 互 呼

應。 

1. 教案之設計需能掌握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綱要之重

要概念與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綱要能力指標分有 3 大主題

軸、12 個主概念及 23 個次概念，以下又細分出能

力指標。設計教學時除了學習領域外，更應清楚

掌握性別平等教育的主題及學習概念，擇選合適

之能力指標作為課程之目標。建議詳閱 97 年版性

別平等教育議題課程綱要附錄中補充說明。 

是 

否 

2. 能力指標、教學目標、活動設計、評量的前後呼

應 

在課程與教學設計時，需考量前後一致性，從目標

到評量皆能前後相呼應。 

是 

否 

可行性 

考 量 時 間

不 足 ， 課

程 與 教 學

活 動 設 計

具 體 可

行 ， 足 以

推 廣 實

施。 

3. 以多元文化課程的融入方式有效推展 

   教師能以有效的融入模式進行教學，例如可採消

除、添加、轉化、貢獻、社會行動等，以提升學

生性平的概念與素養。 

是 

否 

4. 以概念重建的模式澄清與破迷思概念 

教師能以概念重建的教學模式引導學生從覺察社

會結構、澄清解構，最後建構新的概念(再概念化)，

使學生能有效破除迷思概念，進而培養批判思考的

能力。 

是 

否 



適切性 

融 入 學 習

領 域 適

當 ， 教 材

與 資 源 運

用合宜 

5. 性別平等教育能力指標應呼應學習領域之能力指

標，並注意其連貫性與適切性 

考量教學主題，聚焦重要的性別教育概念，避免

引用過多的能力指標，或錯置學習階段，以致於

模糊性別平等教育的學習目標與重點，是教學者

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對七個學習領域原有的課

程學習能力指標與教材有充分認識，才能掌握原

有課程的目標、精神以及其所欠缺之處。課本教

材是固定的，如果能夠對整體了解課程與深入研

究教材，可以增加對性別議題的敏感性，較易從

眾多稍縱即逝的訊息中捕捉所要的素材。再者，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學習領域課程設計應注意與九

年一貫課程的連貫性與統整，部分性別平等教育

教學概念重覆出現，如：家事分工、性別特質等，

應呼應學生的身心發展需求，有覺察、探究、省

思、行動等不同學習層次。 

是 

否 

6. 尊重著作權，重視教材引用的原創性與參照性 

教學鼓勵多運用媒材以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但

使用影片、照片、檢視表、整理文件與統計資料

等，都應該標註原作者及完整出處，避免因不當

使用涉及抄襲，同時也有利於其他教學者的後續

參照分析與研究。 

是 

否 

創意性 

教 學 策 略

多 元 、 創

新 ， 足 以

提 升 學 習

動 機 與 教

學成效 

7. 加強教學活動設計以期有效達成學習目標 

「教案是否能有效達成老師預期的領域與性別平

等教育的學習目標？」是教案是否優良最核心之關

鍵。以下的說明與考量，可作為教學活動設計的原

則：活動設計及實施流程應詳細列出，供有心參考

者按圖索驥。例：若教學設計僅列出一個活動名稱

佔用 20 分鐘，未寫出這段時間內的教學進行方式

或是預期教學互動情況，無法呈現教學實施的過

程。此外，教學單元活動應能彼此連結，教學活動

深度、廣度符合學生經驗並適度引導學生性別意識

的反思，教學資源取材與使用符應性別教育目標

等，都是教學活動設計時應注意的關鍵重點。 

是 

否 



8. 善用不同教學策略，提高學習動機與成效 

  性別平等教育是一個議題，在融入領域的課程與

教學教設計時，需善用各種策略，試舉例如下： 

問思與討論：問思教學是師生間的對話，分組

討論則是同儕間的對話。教師透過發問的技巧，

激勵學生反思和判斷，提供開放性的題目，由淺

入深、由簡入繁的引導，對學生的發言給予等待

和鼓勵。 

 分享與對話：透過分組討論與發表也是很有效

的教學法，在適當的引導和協助下，讓各組小朋

友自行對話分享，可以讓多數學生在課程中發揮

想像力和判斷力。 

實作與表演：教學策略中最受學生歡迎的莫過

於實作設計與創造的表演活動。性別議題融入教

學的課程中，除了活用視聽多媒體教學輔具外，

也可以運用動態的活動如用角色扮演，讓學生從

劇情與角色的擬仿與揣摩去體會與理解真實社

會事件的境況與兩難。這些活動和表演對學生的

吸引力與影響力常常是意想不到的深遠。 

善用時事案例：與性別議題有直接相關的時事案

例是最鮮活的課程素材，老師應該把握時機在正

式與非正式課程中多多引用，與課本內容連結呼

應，讓學生了解知識是活的，社會上所發生的事

只要懂得分析和運用，就是學習的最佳文本。 

專題報告：透過老師的引導，讓學生針對一個性

別議題進行長期的關注、蒐集、整理、分析、反

省、判斷，然後發表分享。 

是 

否 

 

備註 1：在課程發展的策略上，多元文化教育學者 Banks(1993)提出一套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的多元文化課程發展模式， Banks 的多元文化課程發展模式分為六種，分別是：消除取向、

貢獻取向、添加取向、轉化取向、社會行動取向、整體改革取向。 

備註 2：「概念重建」就是重建概念體系的一個過程，從新的觀點來關注。身處多元文化社會

的孩子們應該學習對所處的環境與現象有自己的想法，能夠覺察與發現既有的「結構」、透過

澄清與省思去「解構」性別的迷思與刻板，進而「建構」自己對性別的新價值來進行可貴的

行動與改變。 



参、性別平等教育融入領域的有效教學策略示例 

示例 1-相愛的權利 (作者：蕭惠娟)                                                              

一、預期達成的能力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善策略。 

二、主要學習內涵  

    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平等 

三、主要概念性知識 

 (一) 性別歧視 

    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性取向、性別特質之不同，而受到差別待遇，所以，當任

何人以言語或行為對特定性別、性取向、性別特質不同之人為差別對待，或製造敵意環

境，即是性別歧視。例如：認為女人就是沒大腦或就是上不了台面、不許女人發言、宣

揚同性戀都有病、取笑具陽剛味重的女性、捉弄具陰柔氣質的男性、不許特定性別之人

使用特定設備、拒絕特定性別之人擔任特定職位等。 

    此份教學設計所關注的是性取向的歧視，所謂性取向，亦稱性傾向，是指個人在愛

戀、情感或生理方面受同性向或不同性別者所吸引。一般來說，人的性取向有異性戀、

同性戀或雙性戀等不同的類型。在多元的社會中，我們應該屏除個人對同性戀和雙性戀

者的偏見，認識多元的性取向之後，進而能尊重他人不同的性取向。 

  (二)改善策略 

    係指探究在社會建構下所造成的性別歧視(或偏見)的困境，以及反思社會文化中的

性別權力關係，積極培養批判的能力與意願，進而能從「尊重」差異過程中，尋思各種

改善性別歧視的策略。 

四、融入社會學習領域之解析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社會學習領域，係透過能力指標的整合，促使兩者的概念性知識

緊密連結，並以此統合的概念性知識，重新建立整合性的學習目標，並藉以設計課程與教學

活動。 

其實施之程序如下：  

(一)擷取社會學習領域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能力指標加以對應： 

社會學習領域第四學習階段能力指標 

6-4-5 說明個人如何爭取保障及權利、紛爭解決的機制及司法系統的基本運作程序與原則。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第四學習階段能力指標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善策略。 



(二)進行概念分析與對應： 

將上述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與社會學習領域的能力指標，分析其重要概念，一一加以對應，

列表如下： 

社會學習領域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基
本
能
力
指
標 

6-4-5 

說明個人如何爭取保障及權利、紛爭

解決的機制及司法系統的基本運作

程序與原則。 

基
本
能
力
指
標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

尋求改善策略。 

概
念
分
析 

 基本人權 

 紛爭解決的機制(權利救濟) 

 司法系統 

概
念
分
析

 性別歧視 

 改善策略 

(三)發展整合性學習目標 

從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與社會學習領域課程能力指標所抽衍出來之相關概念性知識共計

五個，再結合主要概念性知識，發展成整合性教學目標：  

 

 概念分析                   學   習   目   標                單元名稱 

 

 

 

 

 

 

權利救濟 

 

 

基本人權 

改善策略 

紛爭解決的機制

(權利救濟) 

司法系統 

性別歧視 

 

1.消除性別歧視，尊重社會多元化現

象。 

2.探究同志伴侣在法律上的處境。 

3.運用所學分析同志爭取人權與權利

救濟的途徑。 

4.透過同志人權的爭取運動，思考每個

人可以採取的友善行動。 

相
愛
的
權
利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社會學習領域  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相愛的權利 適用學習階段 八年級 

設計者 蕭惠娟 時間/節數 90 分鐘/二節課 

社會學習領

域能力指標 

6-4-5 

個人如何爭取保障及權利、紛爭

解決的機制及司法系統的基本

運作程序與原則。 

性別平等教育

議題能力指標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

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

善策略。 

主要概念 

 基本人權 

 紛爭解決的機制(權利救濟)

 司法系統 

主要概念 
 性別歧視 

 改善策略 

學習目標 

1.消除性別歧視，尊重社會多元化現象。 

2.探究同志伴侣在法律上的處境。 

3.運用所學分析同志爭取人權與權利救濟的途徑。 

4.透過同志人權的爭取運動，思考每個人可以採取的友善行動。 

設計構想 

    教育部於 97 年公告並於 100 學年度正式實施的九年一貫「性別

平等教育」課綱，增加了「性取向」的概念，在國小階段的能力指  

標為「認識多元的性取向」，國中階段則為「尊重多元的性取向」，即

希望透過「教育」的歷程和方法，促使不同性別或性傾向者都能站在

公平的立足點上發展潛能，不因生理、心理、社會及文化上的性別因

素而受到限制。 
2006 年 9 月，同性伴侶陳敬學與高治瑋在親友見證下公開宴客結

婚（當時民法仍採儀式婚），2011 年兩人前往戶籍所在的台北市中山

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卻遭戶政單位拒絕。兩人於 2011 年底

提起訴願遭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2012 年 12 月 20 日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宣布，將續開言詞辯論，並送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民主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依據我國 2010

年通過批准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3 條第 1項：「家庭

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大法官釋字

第 554 號解釋文亦提及：「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

憲法制度性保障。」因此，締結婚姻與組成家庭的基本人權，不應該

受限於個人的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資料來源：附件三、新聞資料-1) 

有鑑於八年級學生已認識我國政府組織的職能與憲法所保障的

基本人權以及權利救濟的途徑，本課程規劃以同志伴侶爭取法律保障

為例，引導學生探究社會建構下的性別歧視，經由歌詞、影片欣賞與

小組討論等教學方式，帶領學生覺察同性戀者遭受歧視的現況，並尋

求改善策略。 

教學資源 
社會(康軒版)第三冊與第四冊教科書 
新聞影片、時事剪報、歌曲、影片、電腦、單槍投影機 



學習目標 活動名稱與流程 
教學策略 

教具使用 
評量重點

1.消除性別

歧視，尊

重社會多

元化現

象。 

一、準備活動： 
1.老師課前蒐集新聞影片與閱讀參考資料。 
2.說明課程進行方式、將學生分為四~五人  
  一組與講解學習單。 

二、【活動一】相愛的權利(20 分鐘) 

(一)引起動機 

教師引言：每個人都希望與相愛的人『終成眷屬』，

電影或偶像劇中的男女主角最後一定要在一起才是

觀眾認為的好結局。 

1. 請 2~3 位學生舉例說出電影或偶像劇中『有情人

終成眷屬』的例子，例如： 

(1)程又青與李大仁(我可能不會愛你) 

(2)高丞寬與羅思儀(螺絲小姐要出嫁) 

2. 如果結局是兩個相愛的男人或兩個相愛的女人在

一起，算不算是好結局？這種劇情觀眾會不會

看？為什麼？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播放『相愛的權利』歌曲與『幸福的名分』
影片，複習『人民的權利與義務』單元中之平等
權的定義，並引導學生思考愛與被愛是不是基本
的權利？  

2. 教師引導學生填寫學習單。 
   (1)最喜歡或最感動的歌詞是哪一句？為什麼？ 

   (2)根據這首歌的歌詞內容，妳/你認為作詞者想要表達什

麼？ 

   (3)在『幸福的名分』影片中，亞輝和安古舉行婚禮的目的

是什麼？ 

3. 請學生就學習單的內容進行組內分享。 

4. 有些同學的回應可能會很不友善，此時教師可 

   以給予同學充分表達的機會並就其所表達出來 

   的迷思概念進行價值澄清。 

(三)教師回饋： 

   傳播媒體是社會化的途徑之一，讓民眾可以快速

接收各種訊息，無形中對人們的思想、態度、價

值觀，甚至是外在行為都有所影響。而我們從小

到大所接觸的電影或偶像劇的情節，幾乎都是異

性戀為主，很少看到同志的愛情故事，在多元的

社會中，我們應該屏除個人對同性戀者的偏見，

認識多元的性取向之後，進而能尊重他人不同的

性取向與捍衛其相愛的權利。 

學習單、新
聞、照片、 
媒體資料如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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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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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媒體資料-2、

『幸福的名

分』影片 

 

 

 

 

 

 

 

 

 

1. 透過引

導省思，

學生能分

享說明社

會多元化

現象。 

 

 

http://www.peopo.org/tag/43416


學習目標 活動名稱與流程 
教學策略 

教具使用 
評量重點 

 

 

 

 

2.探究同志

伴侣在法律

上的處境。 

 

 

 

 

 

 

 

 

 

3.運用所學

分析同志

爭取人權

與權利救

濟的途

徑。 

 

 

4.透過同志

人權的爭

取運動，

思考每個

人可以採

取的友善

行動。 

 

 

 

三、【活動二】我們要結婚(25 分鐘) 

 (一)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參加台北同志大遊行的照片，並引導
學生思考同志伴侶為何要爭取婚姻合法化？ 

 (二)發展活動 

1.教師複習『民法與生活』單元中對於婚姻的
相關規定，說明同性伴侶辦理結婚登記遭戶
政單位拒絕的新聞內容與同志伴侣在法律
上的處境。 

2.教師引導學生填寫學習單與進行組內分享。
    (4)看到附表中『同志伴侣在法律上的處境』，這六個

項目妳/你覺得哪一個項目最重要？請排出優先

順序並說明為什麼？ 

 (三)綜合活動 

教師邀請各組派員發表學習單的內容並給予

回饋或釐清迷思概念。 

~~第一節課結束~~ 

四、【活動三】同志婚姻合法化的途徑(45 分鐘)

(一)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 2012 參加同志婚禮與其它國家同

志伴侶結婚的照片，引導學生思考共組家庭

的需求是否有性取向的限制？ 

(二)發展活動 

1.教師播放『我有二個爸爸』影片並介紹目前同
志婚姻合法化的國家與地區，引導同學運用所
學分析同志爭取婚姻合法化的途徑。  

2.教師引導學生填寫學習單與進行組內分享。 

  (5)『我有二個爸爸』的歌詞如下，請問 Terence 與一

般小孩的家庭生活有何不同？他如何形容他的兩

位雙親？ 

  (6)請就『我國政府組織的職能』與『憲法所保障的基

本人權』以及『權利救濟』等課程所學到的內容，

分析可以讓台灣『同志婚姻合法化』的途徑。 

  (7) 從上述可以讓台灣『同志婚姻合法化』的途徑中，

妳/你認為最重要的關鍵人物是誰？ 
  (8)在同志社群爭取『婚姻合法化』的過程中，身為國

中生的我們可以採取什麼友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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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連結

至 網 路 搜

尋，關鍵字：

台北同志大

遊行或 GAY 

FAMILY。 

 

 

 

附件四、 

媒體資料

-3、4『我有

二個爸爸』影

片 

 

 

 

 

 

 

 

 

2.經由多元思考

與分享，學生

是否能覺察同

志伴侣在法律

上的處境。 

 

 

 

 

 

 

 

 

3.透過引導省

思，學生能分

分析同志爭取

人權與權利救

濟的途徑。 

. 

 

 

 

4.經由團體討論

與分享，學生能

否提出可以採取

的友善行動，並

具體落實。 

 

 

 



 

 

 

 

 

 

3.教師邀請各組派員分享學習單的內容，補充同

志伴侣爭取法律保障的努力與『同性戀婚姻合

法化』的途徑分析，以及對同學所提出的友善

行動建議給予回饋與提供資源(支援)。 

 

(三)教師總結 

在不違反法律與社會公益的前提下，人人都
可追求自己的自由與權利，包括婚姻以及情
慾的表達方式，並請學生於規定日期內完成
友善行動與繳交學習單。 
 

~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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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學簡報-3 



附件二、學習單 

學習單  班級  姓名       座號 

 
 

1. 聽完『相愛的權利』歌曲，妳/你最喜歡或最感動的歌詞是哪一句？為什麼？ 

 

2. 根據這首歌的歌詞內容，妳/你認為作詞者想要表達什麼？(可用圖文呈現) 

 

 

 

 

 

3. 在『幸福的名分』影片中，亞輝和安古舉行婚禮的目的是什麼？ 

 

 

 

4. 看到附表中『同志伴侣在法律上的處境』，這六個項目妳/你覺得哪一個項目最重要？ 

請排出優先順序並說明為什麼？ 

(1)________ (2)________ (3)________ (4)________ (5)________ (6)________ 

 

 

 

 

 

 

公共電視『有話好說』-真愛不分性別！同性戀結婚 為何台灣不合法？2011.7.12 http://talk.news.pts.org.tw/2011/07/blog-post_12.html  

http://www.peopo.org/tag/43416
http://talk.news.pts.org.tw/2011/07/blog-post_12.html


5. 『我有二個爸爸』的歌詞如下，請問 Terence 與一般小孩的家庭生活有何不同？ 

他如何形容他的兩位雙親？ 

 

 
 
 
 
 
 
 
 
 
 
 
 
 
 
 

6. 請就『我國政府組織的職能』與『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以及『權利救濟』等課程所學

到的內容，分析可以讓台灣『同志婚姻合法化』的途徑。 

途徑 修法 立法 釋憲 

負責單位 
   

進行程序 

修改什麼法？   

 

7. 從上述可以讓台灣『同志婚姻合法化』的途徑中，妳/你認為最重要的關鍵人物是誰？ 

 

 

 

8. 在同志社群爭取『婚姻合法化』的過程中，身為國中生的我們可以採取什麼友善行動？     

友善行動  所需資源(支援)  遇到的困難  執行後的感想 

       

       

我們三人一塊在家很快樂。 

Bas 在報社上班，Diederik 在實驗室工作。 

我一歲大時他們收養了我，現在我仍是家裡唯一的小孩， 

我感覺很好，因為我得到了他倆全部的關心和愛。 

Bas 送我去上學，Diederik 陪我拉小提琴，我們三個一起看電視肥皂劇。 

我有兩個爸爸，兩個真實的爸爸，他們有時很酷，有時嚴厲，我們相處很好。 

我有兩個爸爸，兩個真實的爸爸，他們也像媽媽一樣照顧我。 

我睡覺前 Diederik 會檢查我的功課， Bas 會做菜還洗衣服。 

我生病的時候，他們最關心我。 

有時我在學校裡被人欺負，有人對我說“你爸爸他們是同性戀”，而我只是聳聳肩膀，那又怎麼？  

我是他們的兒子！我有兩個爸爸，兩個真正的爸爸..... 



             
附件三、新聞資料-1 

同性婚公聽會 在場都贊成 
【立 報記者史倩玲台北報導】2012-12-26 22:26 

   立法委員尤美女 26 日召開「同性婚姻合法化及伴侶權益法制化」公聽會，與會學者及民

間團體都表示支持樂見同性婚姻合法化，現場並無反對意見。 

婚姻受憲法保障 

   同性伴侶陳敬學與阿瑋，2006 年在親友見證下舉行公開結婚儀式（當時民法仍採儀式

婚），2011 年兩人前往戶籍所在的台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卻遭戶政單位拒

絕。兩人於 2011 年底提起訴願遭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 

   2012 年 11 月 29 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本案進行言詞辯論，邀請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廖元

豪與台科大人文社會學院講師張宏誠擔任鑑定人陳述法律意見，兩人均認為同性婚姻受到我

國憲法所保障。2012 年 12 月 20 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布，將續開言詞辯論，並送請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解釋。 

   尤美女表示，依據我國 2010 年通過批准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3 條

第 1 項：「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解釋文亦提及：「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確認婚姻

係屬制度性保障範圍，以確保某些基本權利。但同志族群因社會歧視污名而不易現身，各國

研究均顯示同志家庭佔人口一定比例，卻無法享有身分關係的承認與相關的權利及福利。 

人權進步象徵 

   尤美女指出，同性婚姻合法化，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人權進步象徵。全球有荷蘭、比利

時、西班牙、挪威、瑞典、葡萄牙、冰島和丹麥、加拿大和阿根廷等 11 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

合法化。2010 年冰島女總理西于爾扎多蒂和女伴成婚，成為世界首位與同性結婚的國家領袖。

2012 年現任美國總統歐巴馬也已公開表態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目前美國和墨西哥，都有部

分地方政府開放同性婚姻。 

   2007 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正式發表《日惹原則—將國際人權法應用到性傾向和性別認同

相關問題》，第 24 條指出：「每個人都有權建立家庭，無論其性傾向或性別認同如何。家庭

有各種不同的存在形式。任何家庭都不應受到基於其任何成員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歧視。」 

另外，為了保障多元家庭權益，包括同居、同志、多人互助等不同家庭模式，除「同性婚姻

合法化」外，各國也另設伴侶制度權益保障作法。我國同志／性別團體也主張「非以血緣關

係為基礎之多人家庭」權益也須有所保障。 

   同志諮詢熱線文宣部主任呂欣潔表示，參與公聽會的學者專家及各團體，並未出現任何

反對同性婚姻的意見。呂欣潔說，希望法務部提出同性婚姻的行政院版草案，以行動證明表

達政府對同性婚姻的立場。 

資 料 來 源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5189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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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同志婚姻 法院陳詞一面倒 陳敬學 vs.戶政事務所案 下月宣判 

2012/11/29 苦勞報導  孫窮理 苦勞網記者 

   2006 年 9 月，同性戀伴侶陳敬學與阿瑋，在雙方家長的見證下結婚，之後，前往戶籍所

在的台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卻遭駁回，2 人於是提出行政訴訟，今天（11/29）

進行本案的言詞辯論，法院邀請廖元豪與張宏誠 2 名法律學者擔任「鑑定人」，表達對同性

戀婚姻的見解，並在雙方完成陳詞之後，宣佈辯論終結，預定 12 月 20 日宣判。同志婚姻是

否會得到司法上的支持，到時就會有答案。 

   事實上，要稱呼這是一場「法庭辯論」其實還蠻怪異的，因為從頭到尾，被告中山戶政

事務所對於同性婚姻是否應該合法的議題，都不置一詞，而由法院邀請的 2 位鑑定人，廖元

豪與張宏誠的立場，則都是全力地支持同性婚姻合法。陳敬學表示，自從他們提起行政訴訟

以來，今天已經是第 7 次開庭，前面 6 次是準備程序，今天言詞辯論，在這個過程裡，中山

戶政事務所，或者台北市政府都沒有為駁回婚姻登記的處份做什麼辯解。這造成在法庭上的

觀點「一面倒」的情況。 

   而 2 位鑑定人的論點，大致有 2 個層次；首先是就現行法律，像是《民法》中並沒有明

確表示婚姻必須是「兩性」的結合，無法從中推導出同性不能結婚的結論；另一個層次，2

人都強調了限制同性婚姻對於同性戀人權與平等權的侵害，已經違憲。 

   廖元豪強調，對於《民法》982 條（「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

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應該做「合憲性解釋」為《民法》承認同性婚姻

的合法性；而如果真的不能做此解釋，則《民法》的相關規定，就有違憲之虞。廖元豪強調，

性傾向是非常難以改變的，近年美國加州甚至通過法律，認為透過精神、心理的方法去轉換

一個人的性傾向是「不法」的；在這種情況下，限制同性婚姻，就是對同志的羞辱；廖元豪

說，大法官對於「涉及重大人權」與「重要差別」的歧視性規定，會採取比較嚴格的違憲基

準，以維護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而同性婚姻就完全符合這 2 項判準。 

   廖元豪說，讓同性婚姻合法，對國家安全、社會沒有傷害，反而因為這樣，讓不同性傾

向的人可以走入婚姻，還有鞏固婚姻制度的作用。 

   張宏誠則補充到，一般人認為同性婚姻對婚姻「繁衍後代」這個主要的功能會有所影響，

但是現代人工生殖技術已經可以克服這個問題，而如果要以這個理由禁止同性婚姻，那麼是

不是結婚之後不能或不願生小孩的異性夫妻，也要強制他們離婚？至於基於傳統道德或宗教

信仰反對同性婚姻的理由，張宏誠也認為，禁止同性婚姻並不會讓道德更鞏固，或者宗教信

仰更虔誠；至於有人用「滑坡理論」認為如果開放同性婚姻，那麼接著「亂倫」、「多重性

伴侶」這些婚姻也將一一開放，張宏誠說，現在要的只是在現行法律體系的解釋上，接受同

性的婚姻，並沒有創造新的婚姻型態，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大法官第 443 號解釋強調了「法律保留」的重要，張宏誠說，法律必須明確地讓人看到

它的效果，今天《民法》的相關規定，沒有辦法讓同性伴侶看到不可以結婚的解釋，法律沒

禁止的，就應該合法保障；張宏誠說，多個國際公約都肯定不同性傾向婚姻的權利，特別是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2011 年，第 17 次會議作出第 19 號決議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向

人權理事會提交了第一份「全球基於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所為歧視相關法律、實務見解與暴力

行為調查報告」特別強調同性婚姻的權益保障。 



   這一個訴訟引起關切，現場吸引相當多的旁聽者，甚至使得今天原訂進行言詞辯論的法

庭空間不夠，臨時更換法庭；而經由司法發動，最終達成同性婚姻合法的結果，張宏誠說，

在目前全球同性婚姻合法的 11 個國家裡，就有南非和加拿大是由司法發動，最後促成修法而

達到的。 

新聞出處：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1756 

 
 
 

同志結婚 鑑定學者：有權登記 

2012/11/29 中央社記者黃意涵台北 29 日電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天開庭審理同志伴侶陳敬學與高治瑋

結婚登記遭拒案，2 名鑑定學者認為同志伴侶有憲法保障的結婚

權。 

   陳敬學與高治瑋於民國 95 年 9 月間公開宴客結婚，去年前

往戶政事務所登記時卻遭戶政事務所拒絕，兩人去年底提起訴

願遭駁後，提起行政訴訟。 

北高行今天開庭審理，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廖元豪與台灣科

技大學講師張宏誠出庭擔任鑑定人。 

   廖元豪在庭上指出，同性及異性伴侶都有受憲法保障的結婚

權，他以自己舉例，若國家不同意他結婚，或不承認他的婚姻，

他會認為「國家不愛我」，感覺受到屈辱。 
男子陳敬學（右）與同性

伴侶結婚後遭台北市戶政

事務所拒絕登記，提起行

政訴訟，29 日到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開合議庭，政大

法學院副教授廖元豪（左）

出席與會。 

（中央社記者裴禛攝 101

年 11 月 29 日） 

   廖元豪說，性傾向是難以、甚至是幾乎不可能變更的自我認

同，陳敬學與高治瑋彼此相愛，「找不到任何理由不讓他們結

婚」，應依民法第 982 條准予他們登記。 

   廖元豪表示，同志伴侶陳敬學與高治瑋結婚，不會對社會有

任何傷害，讓同性伴侶走入婚姻反而鞏固社會婚姻制度，且民

法也未說死只能由一男一女結婚，盼法院逕予判決，准予登記。 

   張宏誠在法庭上提出同志伴侶結婚被質疑的 3 點，分別是無

法繁衍後代、有違傳統道德及宗教信仰、滑坡理論。 

    

    張宏誠說明，同志伴侶可透過人工生殖繁衍後代，否則若此點成立，「不孕的異性戀者

是不是也不能結婚？」。此外，同志伴侶結婚不會讓社會敗壞、向下沉淪，也受限於異性戀

規定的禁止重婚、亂倫等，無違傳統道德或有滑坡理論的論點。他認為這 3 點與禁止同志伴

侶結婚無實質關聯。 

   審判長於庭末諭知，全案定於 12 月 20 日上午宣判。 

新聞出處：http://www.cna.com.tw/Topic/Popular/3375‐1/201211290030‐1.aspx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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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婚姻案開庭 盼合法化  

2012/11/29 中 央 社 記 者 劉 建 邦 台 北 29 日 電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天再度審理同志伴侶陳敬學和高治瑋結婚登記遭拒案。陳敬學說，

希望台灣成為同志婚姻合法化國家。 

   陳敬學和高治瑋日前到台北市政府中山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卻被駁回，2 人提行政訴訟，

今年 4 月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首次開庭，當時雙方母親皆到庭。 

   陳敬學開庭前受訪時表示，去年 8 月 18 日前往台北市政府中山戶政事務所申請結婚登

記，2005 年就公開訂婚，雙方家人也出面見證，應符合所謂出於自由意願，在真愛基礎下結

婚。他說，繼續爭取應有權利，2 人結婚應是出於真愛，而非性別差異，希望台灣成為同志

婚姻合法化國家。 

   支持他們 2 人登記結婚的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廖元豪說，社會上每人應得到平等待遇，

若異性戀者被拒絕結婚登記會怎麼想，人人都有結婚權利，更有不受歧視權利。他表示，像

是性別平等工作法，禁止性傾向遭到歧視，但為何婚姻可以，希望藉此提醒法院和社會思辨。 

新聞出處：http://www.cna.com.tw/Topic/Popular/3375‐1/201211290025‐1.aspx  

 
同志結婚權 郭媽媽要女兒幸福 

2012/11/29 中央社記者王朝鈺台北 29 日電 

   「郭媽媽」27 歲女兒在國三時出櫃，「郭媽媽」雖歷經無助、徬徨，但深信只要女兒幸

福，有屬於她的婚姻歸屬，都該平等尊重。 

   「郭媽媽」認為，真正的幸福，是讓相愛的人在一起，有成家的權利，能夠彼此長相廝

守，一同計畫未來人生。郭媽媽表示，將同性戀納入制度，不僅是法律層面的保障，更隱含

著心理層次，有了安定感，家庭概念才得以成形。 

   她說，和異性戀一樣，或許有同性戀人不願進入婚姻，但至少要賦予同性戀有進入婚姻

的權利，至於「要」或「不要」則由戀人自行決定。她認為，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帶給同性戀

人幸福的基礎，賦予兩人選擇進入婚姻的機會。 

曾和超過 500 名同志父母接觸過的郭媽媽，認為多數父母期待孩子能成家，有「家」的概念，

有人依偎相伴，才有未來可言。 

   她說，父母心中的痛，常是無法照顧同性戀兒女一生，婚姻不只是一張薄薄證書，它是

生活方式的結合，是歸屬感的形成，更是歷經長久許下的「承諾」，她認為「沒有婚姻制度

的保障，同志情感往往風雨飄搖，兩人難以長久」。 

她表示，婚姻是兩個家族資源的結合，有了家族的支持，得以讓同性戀關係更加穩固，也有

助於社會穩定。 

   郭媽媽認為，台灣已有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保障同志求學和工作的權

利，現階段對同志而言，最缺乏的就是婚姻的保障。 

她說，民眾不應對同性戀有差別待遇，即使制定「伴侶法」也只能賦予彼此相當的權利義務，

但卻不等於婚姻，她認為，「同志要的是婚姻法」。 

   郭媽媽強調，同志婚姻是基本人權，期待用各種方式讓民眾了解，讓相愛的兩人結婚，

不管年齡、性別或國籍，只要不妨礙他人，都應予以平等對待和尊重。 

新聞出處：http://www.cna.com.tw/Topic/Popular/3375‐1/201211290039‐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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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盼有結婚自由憲法人權 

2012/11/29 中央社記者黃意涵台北 29 日電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天再度審理同志伴侶陳敬學和高治瑋結婚登記遭拒案，陳敬學說，

希望政府還給同志結婚自由的憲法人權。 

   敬學與阿瑋是在民國 92 年認識，那年，阿瑋在台北市南京東路附近的路上巧遇敬學，一

眼就對他有好感，於是把自己的聯絡方式給敬學，牽起 2 人近 10 年的愛戀緣分。 

   相戀 2 年後，敬學與阿瑋於 94 年 12 月 10 日，同時也是世界人權日訂婚，隔年 9 月 24

日公開宴客結婚，去年至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時卻遭拒絕，因此提起行政訴訟，官司目前在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今天上午召開首次合議庭。 

敬學的父親上個月生日，原本家人已約定好要和外甥女共同慶生，沒想到，直到約定當天，

敬學才獲知他們早在前兩天就私下慶生過了，母親只好打圓場說「你們不用浪費錢，也不用

買蛋糕了」。 

   「再怎麼認同都有距離」，敬學說，雖然他們倆的雙方父母都對他們的婚姻表達祝福，

但卻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認同感。他明白，自己無法像其他男孩一樣成年後娶妻生子，讓長輩

享受天倫之樂，的確是一種遺憾。 

   敬學原本以為，只要「夫夫」和雙方父母的關係逐漸變好，家庭互動自然會更溫馨和諧。

但卻發現，家人關係的情感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時好時壞，這種變動的關係，會永遠影響同

志伴侶的幸福未來。 

   他舉例說，儒家、道家和佛家對傳統婚姻的文化詮釋，會移轉到同志伴侶身上，但如果

有一天，同志婚姻成為王道，「我們是不是也有雅量，接納不支持同志的聲音？」 

  「不能勇敢做自己，是很多同志無法突破的心結」，15 歲就出櫃的陳敬學說，他並不鼓勵

青少年同志朋友一定要出櫃，但他鼓勵每名同志，儘量讓自己的經濟、思想和人格等方面獨

立，並學會愛自己，並陪伴所愛的伴侶，成為更健康、快樂、幸福的人，這是他和阿瑋婚後

6 年多來的幸福之道。 

   他認為，不要只追求父母和親友的認同，反而忘了好好享受當下不被認同的幸福。 

敬學說，他與阿瑋不是建立在「性」的結合，是因為雙方「誠實」的信任關係，願意陪伴對

方，共結連理。也因為他們是台灣首對「偏零號」 的同志伴侶，因此在生理需求上，協議採

用「開放關係」，未受限於傳統婚姻的性忠貞義務，也獲得雙方家人的默默支持。 

   父親曾問「你們為什麼要結婚？」敬學反問父親為什麼想娶媽媽。父親回答「因為承諾

和責任」。敬學也基於這樣的動機，94 年間於印尼峇里島海神廟前，在旅遊團員的共同見證

下，向阿瑋公開求婚。 

   敬學表示，如果有一天，自己比阿瑋早一步離開人世，他將把剩餘的全部財產完全留給

阿瑋。他希望政府應立即歸還給所有同志伴侶和異性戀配偶一樣的基本權利。 

他強調，不是要比異性戀配偶「多要」社會福利，而是要求政府，「還給」同志公民憲法保

障的「結婚自由」等的基本人權。 

新聞出處：http://www.cna.com.tw/Topic/Popular/3375‐1/201211290032‐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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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不能婚 伴侶盟：肇因歧視 

2012-12-03 22:38 【記者史倩玲台北報導】 

89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提出「影子報告——同性與異性非婚伴侶、多元家庭及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內容表示，國家法律排除非婚伴侶與多元家庭，根本上就是肇因於歧視。 

身分權利不可切分 

   該報告回應政府 2012 年 4 月 20 日發表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初次國家報告》第 289、290 點相

關非婚伴侶、多元家庭議題，以及《經濟與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初次國家報告》第 23 點第 2 段有關性

別平等教育的議題。伴侶盟表示，國家報告雖然承認法律對非婚伴侶、多元家庭保障不足，卻避而不談現

行法律對非婚伴侶與多元家庭的排除，其實根本上肇因於歧視。伴侶盟指出，國家報告竟只談同性伴侶（及

非婚異性伴侶）單點的權利或福利，刻意忽略「身分關係」合法化，「各項權利與福利」與「身分關係的

承認」在台灣法制中看似可以被切分開來，但實質上卻有密切關聯性。 

    另外報告中也指出，第 290 點明確承認「《公約》第 23 條第 1 項保障每個人的家庭權與結婚權，各

項一般性意見亦明白肯認家庭的保障應納入各種非婚伴侶與多元家庭，締約國有義務盡一切努力消除基於

性傾向與性別認同而來的歧視。」然而，同報告 289 點卻指出：「台灣目前多項福利措施雖未排除多元性

別之適用……惟因尚未針對同性伴侶（及非婚異性伴侶）家庭提供相關權益保障，包括部分獲得社會保障

和其他社會保護措施的權利、租稅優惠的權利、取得合法居留權或移民權、退休撫卹福利、工作權、手術

及侵入性檢查或治療同意權、醫療探視權、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利、享有適當生活水

準的權利等，應予檢討改進。」 

眾多權益排除非婚者 

    伴侶盟指出，國家在福利措施的適用上，如果以個人作為給予基礎，確實沒有排除多元性別者，但只

要政策措施是以婚姻與親屬身分為基礎，同性或異性非婚伴侶及其家庭成員就會被排除。也就是說我國法

令中，多達數百項以上以婚姻或親屬關係為基礎的福利與法律上權利、地位，直接排除所有非婚伴侶。除

了國家人權報告書提到項目外，還包括配偶的財產繼承權、婚假、遺屬津貼、結婚及喪葬補助津貼、社會

保險資格等等，不勝枚舉。伴侶盟指出，公政公約國家報告竟然以「未排除」此種文過飾非的說法，掩飾

根本「未納入」的法律真空現實，完全不能呈現非婚伴侶的具體處境。 

   另外，第 289 點僅羅列數項非婚伴侶權利或福利遭排除的情況，伴侶盟指出，追根究柢就是因為國家

法律沒有賦予非婚伴侶與家庭合法的身分保障，公政公約國家報告將此些非婚伴侶的處境，簡化並切割為

零碎單一的權利或福利，拒絕承認合法身分關係的剝奪，就是基於性傾向與家庭形態的歧視。 

   伴侶盟秘書長簡至潔建議政府，除了應儘速訂立相關法律保障非婚伴侶與多元家庭的身分關係與相關

權利、福利外，也應落實各級學校的同志教育及反歧視教育。另外，要解決同志人權問題，不能光以條列

式解決各項權益，國家必須要面對同志以及其它多元伴侶的身分問題，如果法律不承認同性伴侶身分的結

婚權或伴侶權，就是一種歧視，政府應該積極回應民間團體對於同性婚姻與伴侶權的立法需求。 

資料來源：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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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媒體資料 

1.『相愛的權利』歌曲：  

詞/曲/演唱：Vanny 

我想用一個詞來 定義你 

定義我和你的關係 

定義會被扭曲的模糊不清 

我想用一個方式 保護你 

保護我和你的記憶 

保護會被忽略的時間證據 

有些聲音竊竊私語 

有些眼睛別過頭去 

你在乎嗎？這一切不僅如此而已 

不只是我和你 不只是在每個夜裡 存在的身體 

不只是我和你 不只是兩個人之間 靈魂的緊密 

不只是我和你 還想要公平的機會 被更多人聆聽 

聽見屬於 我們相愛的權利                        

資料來源：http://tapcpr.wordpress.com/ 

 

2.『幸福的名分』影片： 

   台灣曾經有過同性婚姻法的討論? 

   同性伴侶沒有法律的保障少了什麼權益? 

          2009 年 10 月 24 日，台灣教會發起了「上帝的愛超越同志情」大遊行，向台灣人民宣告聖經

反對同性戀。緊接著這個禮拜六，第七屆的台灣同志遊行「同志愛很大」也即將在凱達格蘭大道

舉行。一直以來，台灣社會兩股勢力的拉扯就不曾間斷。 

  其實在 2006 年，立法委員蕭美琴等 39 人曾經提出「同性婚姻法」草案，但遭到 23 位立委連

署反對，該案於是被無限期擱置。接著，透過即將成為第三對公開結婚的同志伴侶張亞輝和安古，

一起來關心同志朋友的權益。記者許儒安、劉士湘採訪報導。 

資料來源：公共電視 獨立特派員(2009.10.26) http://www.peopo.org/news/41336 

 

 

http://tapcpr.wordpress.com/
http://www.peopo.org/news/41336


3.『我有二個爸爸』影片： 

   2006 年下半年以來，由 12 歲的荷蘭少年歌手 Terence 演唱的歌《兩個爸爸》在互

聯網上廣為流傳。這首歌唱出了一家之中兩個爸爸和一個孩子的快樂生 活和身為同性

配偶家庭孩子的自豪感，讓許多人尤其是同性戀者感動不已。在一些博客和網站上，

這首歌還引起許多人對同性配偶領養孩子的話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以下是 Terence 在荷蘭 VARA 電臺的少兒節目《兒童與兒童》中的現場演唱。這首

歌還被收錄在該節目所出的一張面向少年兒童的專輯唱片中。 

  在節目中，主持人問現場的孩子們：“今天誰是跟媽媽一起來的”，“誰是跟爸

爸一起來的”，“誰有兩個爸爸”？接著，主持人說：“Terence 也有兩個爸爸，現

在請他來唱關於兩個爸爸的歌”。 

 

  《兩個爸爸》的歌詞大意是：我們三人一塊在家很快樂。Bas在報社上班，Diederik

在實驗室工作。我一歲大時他們收養了我，現在我仍是家裏唯一的小孩，我感覺很好，

因為我得到了他倆全部的關心和愛。Bas送我去上學，Diederik陪我拉小提琴，我們三

個一起看電視肥皂劇。我有兩個爸爸，兩個真實的爸爸，他們有時很酷，有時嚴厲，

我們相處很好。我有兩個爸爸，兩個真實的爸爸，他們也象媽媽一樣照顧我。我睡覺

前Diederik會檢查我的功課， Bas會做菜還洗衣服。我生病的時候，他們最關心我。

有時我在學校裏被人欺負，有人對我說“你爸爸他們是同性戀”，而我只是聳聳肩膀，

那又怎麼？我是他們 的兒子！我有兩個爸爸，兩個真正的爸爸.....  

 

資料來源：http://blog.yam.com/kktch/article/26127071 

影片來源：http://www.youtube.com/watch?v=vMt_‐MTyZxE 

 

4.  『I Have Two Fathers』 

Gay Family Values and Sean Chapin Productions team up to perform a wonderful song from the Netherlands 

about a kid who has two fathers, in response to the four states voting on marriage equality this upcoming 

election (Washington, Minnesota, Maine, Maryland). 

 

發佈時間：2012-10-13 

影片來源：http://www.youtube.com/watch?v=wGdsvTftkjA 

 

http://blog.yam.com/kktch/article/2612707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Mt_-MTyZx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GdsvTftk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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